
 联 合 国   A/66/440/Add.10

 

大  会  
Distr.: General 
6 December 201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1-62415 (C)    071211    091211 
*1162415*  

 

第六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 19(j) 

 
 
 

  可持续发展：推广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
*
 

 
 

报告员：雷蒙德·兰德维尔德先生(苏里南) 

 

 一. 导言 
 
 

1. 第二委员会就议程项目 19 进行了实质性辩论(见 A/66/440，第 2 段)。2011

年 11 月 10 日和 12 月 1 日第 34 和 37 次会议对分项目(j)采取了行动。委员会审

议该分项目的情况载于有关简要记录(A/C.2/66/SR.34 和 37)。 

 

 二. 决议草案 A/C.2/66/L.31 和 A/C.2/66/L.66 的审议情况 
 
 

2． 在 11 月 10 日第 34次会议上，阿根廷代表(代表属于 77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

国和中国)介绍了题为“推广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决议草案(A/C.2/66/L.31)，

内容如下： 

 “大会， 

 “回顾其 1998 年 10 月 16 日第 53/7 号、1999 年 12 月 22 日第 54/215

号和 2000 年 12 月 20 日第 55/205 号决议，又回顾其关于推广新能源和可再

生能源的 2001 年 12 月 21 日第 56/200 号、2003 年 12 月 23 日第 58/210 号、

2005 年 12 月 22 日第 60/199 号、2007 年 12 月 19 日第 62/197 号和 2009 年

12 月 21 日第 64/206 号决议、以及关于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国际年的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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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 20 日第 65/151 号决议， 

 “1.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2.  注意到定于 2012 年 6 月 4 日至 6 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当前的筹备进程； 

 “3.  强调指出继续对推广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问题进行实质性审议

的重要性； 

 “4.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提出一份关于推广新能源和可

再生能源的报告； 

 “5.  决定在其第六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题为‘可持续发展’的项目下，

列入题为‘推广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分项目。” 

3. 在 12 月 1 日第 37 次会议上，委员会面前有委员会报告员在就决议草案

A/C.2/66/L.31 进行的非正式磋商基础上提出的题为“推广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的决议草案(A/C.2/66/L.66)。 

4. 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获悉决议草案 A/C.2/66/L.66 不涉及方案预算问题。 

5. 又在同次会议上，委员会通过了经口头订正的决议草案 A/C.2/66/L.66(见第

8 段)。 

6. 鉴于决议草案 A/C.2/66/L.66 已获通过，决议草案 A/C.2/66/L.31 由提案国

撤回。 

7. 瑞士和美利坚合众国代表发了言(见 A/C.2/66/SR.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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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第二委员会的建议 
 
 

8. 第二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以下决议草案： 

  推广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大会， 

 回顾其1998年 10月 16日第53/7号、1999年 12月 22日第54/215号和 2000

年 12 月 20 日第 55/205 号决议，又回顾其关于推广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 2001

年 12 月 21 日第 56/200 号、2003 年 12 月 23 日第 58/210 号、2005 年 12 月 22

日第 60/199 号、2007 年 12 月 19 日第 62/197 号和 2009 年 12 月 21 日第 64/206

号决议,以及关于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国际年的 2010 年 12 月 20 日第 65/151 号

决议， 

 1. 表示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1
  

 2. 注意到定于 2012 年 6 月 20 日至 22 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大会当前的筹备进程； 

 3. 欢迎各国政府和机构努力执行各项政策和方案，力图扩大使用促进可持

续发展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并认识到区域倡议、机构和区域经济委员会都参

与支持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在这方面的努力； 

 4. 请会员国及联合国系统和其他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以人人享有可持续

能源国际年为契机，使全球更加认识到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及低排放技术的重要

性，必须更有效地利用能源，更多地依靠先进能源技术包括更清洁的矿物燃料技

术，以及以无害环境的方式利用传统能源，推动提供现代、可靠、负担得起的可

持续能源服务，并在这方面注意到秘书长关于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的倡议； 

 5. 赞赏地注意到旨在鼓励使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区域和多边能源合

作与整合机制和倡议，如加勒比石油组织替代能源筹资基金、中美洲整合与发展

项目、加勒比可再生能源开发方案、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能源举措、地中海太阳

能计划、Energy+倡议、欧洲联盟消除贫穷与可持续发展能源倡议、促进非洲人

人享有清洁能源的巴黎-内罗毕气候倡议、非洲-欧洲联盟能源伙伴关系、波罗的

海区域能源合作、国际能源效率合作伙伴关系、美洲能源和气候伙伴关系、全球

生物能源伙伴关系、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清洁炉灶全球联盟、清洁能源部长级

论坛和南美洲国家联盟能源战略等； 

 6. 强调指出继续对推广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问题进行实质性审议的重要

性； 

__________________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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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提交一份关于本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8. 决定在其第六十七届会议临时议程题为“可持续发展”的项目下，列入

题为“推广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分项目。 

 


